




我局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送达后，你公司陈述申辩表示此次检

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，并非我站主观故意， 全部属于软件链接和通信卡顿的

情形， 情节轻微， 又是初犯， 由于涉及的车辆本身排放数据良好， 没有故意

于扰排放结果的动机， 其次发生问题后立刻配合主管部门和联网公司， 对照

标准进行了整改， 希望能够综合考虑， 以批评教育、 轻处罚为目的， 从轻或

减轻处罚。

我局审议认为， 本案违法事实清楚， 证据充分确实，处罚程序合法， 鉴

于你公司主观过错程度较轻，积极整改的情形，对你公司陈述理由部分采纳，

结合整改情况， 酌情降低处罚金额。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 一 百 一 十二条第 一款
“

违

反本法规定， 伪造机动车、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

检验报告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十
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 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

＂

检验资格。 的规定，参照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

则》表13-1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结果或出具虚假报告违法行为行政处

罚裁量表的规定。 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 决定如下：

l、 贵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(¥100000元整），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

伍恬元整(¥500元整）。

三、 行政处罚决定、 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l、 “贵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
＂

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公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 如巳改

正， 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 “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(¥100000元整），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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